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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為維護服務對象生活作息及健康安全，特訂本須知，俾供親友探視依循。。
2、 探視服務對象時間以每日八時至二十時為原則，以維護服務對象生活作息。
如有特殊原因須於上開時間外探視者，得先行來電告知。
3、 探視服務對象之親友應遵守本院門禁管理規定辦理。
如遇防疫期間，親友進入服務對象住宿區前，應完成手部消毒始得入內探視，以降低服務對象感染風險。
4、 服務對象親友如攜帶食物探視，得於本院會客中心、餐廳或涼亭等妥適空間食用；離開時請協助環境復原，並關閉水電、門窗，共同維護服務對象生活空間。
5、 服務對象親友如擬帶服務對象外出，需辦理請假手續。
外出期間，如有發生特殊事件，請於返院後告知教保人員，俾利後續觀察照護。
